职业技能赛道子方案
为激励浙江省历史经典产业更多从业者特别是青年一代走技能成才、能报国之路，培养更多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定于2025年11月下旬举办2025年浙江历史经典产业创意创新职业技能竞赛（以下简称竞赛）。
一、赛事组织
本竞赛为省级职业技能竞赛，在大赛组委会统一组织下实施，同时由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衢州职业技术学院、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协办，中国轻工业联合会轻工业职业能力评价直属基地（浙江易启莱朗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技术支持。
[bookmark: _GoBack]二、赛项设置
竞赛设酿酒师、中药炮制工、陶瓷工艺品制作师、工艺美术品设计师4个赛项。各赛项分理论考试和实践操作两部分。其中，理论考试占总成绩的30%，实践操作占70%。
（一）酿酒师赛项。赛项遵循国家职业标准《酿酒师》（GZB6-02-06-01）及相关国家标准，通过任务驱动的方式，全面考核参赛选手在酿造原料分析与处理、糖化发酵控制、酒体设计与勾调、成品品评与检验、生产管理等方面的综合能力。本赛项不分组别，为单人赛。
（二）中药炮制工赛项。赛项遵循国家职业标准《中药炮制工》（GZB6-12-02-00）及相关国家标准，通过任务驱动的方式，全面考核参赛选手在中药原料鉴别与处理、炮制工艺控制、饮片质量设计与调配、成品质量检验与评价、生产管理等方面的综合能力。本赛项分为职工组（含教师）和学生组两个竞赛组别，为单人赛。
（三）陶瓷工艺品制作师赛项。赛项遵循国家职业标准《陶瓷工艺品制作师》（GZB6-09-03-03）及相关国家标准，通过任务驱动的方式，全面考核参赛选手在陶瓷工艺品设计定位与分析、材料研究、工艺创新、设计表达、市场适应性等方面的综合能力。本赛项分为职工组（含教师）和学生组两个竞赛组别，为单人赛。
（四）工艺美术品设计师赛项。赛项遵循国家职业标准《工艺美术品设计师》（GZB4-08-08-05）及相关国家标准，通过任务驱动的方式，全面考核参赛选手在工艺美术品设计定位与分析、材料研究、工艺创新、设计表达、市场适应性等方面的综合能力。本赛项分为职工组（含教师）和学生组两个竞赛组别，为单人赛。
三、赛程安排
（一）报名条件。参赛选手须是赛项所涉行业人员且年满16周岁（2009年1月1日以前出生）、法定退休年龄以内，并符合以下相应条件。其中，酿酒师赛项为具有浙江省行政区域户籍（或居住证）的相关职业（工种）从业人员；陶瓷工艺品制作师、工艺美术品设计师、中药炮制工3个赛项为从事相关工作的企（事）业单位职工、自由职业者、相关专业全日制在籍学生（非本省户籍的须在我省工作且交纳6个月以上社会保险〈含单一险〉）。
（二）报名与地市推荐（11月上旬）。参赛选手按属地原则报名参加相应赛项组别。各地市经信局可会同人力社保部门共同组织实施选拔，创新方式择优遴选，原则上于11月上旬前完成报名。其中，酿酒师赛项，各地市可选派4名选手参赛；中药炮制工、陶瓷工艺品制作师、工艺美术品设计师3个赛项，各地市可分别选派8名选手参赛（职工组、学生组各4名选手）。同一单位同一赛项（组别）选派选手不得超过2名。每个赛项至少有1名企业职工选手。
（三）竞赛（11月下旬）。各地市每个赛项需由1名领队带队，配备1名助理，负责组织选手按照相关要求参赛及争议申诉仲裁、后勤保障等相关事项，维护竞赛纪律和秩序。酿酒师赛项按照国家职业标准二级（技师）要求；中药炮制工、陶瓷工艺品制作师、工艺美术品设计师3个赛项职工组按照国家职业标准二级（技师）要求，学生组按照国家职业标准三级（高级工）要求。竞赛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四、特色支持政策
（一）各赛项各组别均设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另设置若干优胜奖，酿酒师、中药炮制工、陶瓷工艺品制作师赛项各组别总获奖选手及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比例控制在该赛项该组别全部参赛选手总人数的50%以内。
（二）对获奖选手颁发相应的荣誉证书。对获得一等奖的选手所在单位，颁发“冠军选手单位”证书；对竞赛组织工作表现突出的单位，颁发“优秀组织奖”证书；对学生组一等奖获得者的1名指导教师，颁发“优秀指导教师”证书。
（三）酿酒师赛项中符合《浙江省职业技能竞赛管理办法（试行）》（浙人社发〔2022〕68号）有关规定的获奖人员，由竞赛组委会（省技能人才评价管理服务中心代章）颁发相应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一、二、三等奖获得者（理论和操作成绩均合格，下同）认定为高级技师；优胜奖获得者认定为技师，已有技师等级及以上的，不再重复认定。中药炮制工、陶瓷工艺品制作师等2个赛项中符合《浙江省职业技能竞赛管理办法（试行）》（浙人社发〔2022〕68号）有关规定的获奖人员，由竞赛组委会（省技能人才评价管理服务中心代章）颁发相应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其中职工组一、二、三等奖获得者认定为高级技师；优胜奖获得者认定为技师，已有技师等级及以上的，不再重复认定。学生组一、二、三等奖获得者认定为技师；优胜奖获得者认定为高级工，已有高级工等级及以上的，不再重复认定。
